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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锦州市古塔区劳动局局长被迫害致死 
李凌，女 ，51 岁，家住锦州市古塔区东一里 62-63

号，法轮大法学员。在 1999 年 10 月前曾先后任古塔
区劳动局局长，供暖公司副经理等职。 

1999 年 10 月因進京为法轮功
和平请愿被判刑一年半。在沈阳大
北监狱，李凌遭到强行洗脑和苦役
劳动。2001 年 2 月，李凌被大北
监狱强迫服用破坏脑神经的药物，
一度精神失常。2001 年 4 月 24
日，李凌被释放时体重仅 40 公斤，
全身长满疥疮。回家通过学法炼功
以后，身体很快得到恢复。 

2002 年 5 月 26 日，李凌去古塔区政法委，索要
在职期间所交的劳动保险金及住房基金，并提出要依法
办理养老保险手续。政法委书记陆飞等人不仅不按国家
规定办理，反而于 5 月 28 日晚 8 时左右以她宣传法轮
功为由将李凌从家里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在长期身体
和精神的压力和迫害下，2004 年 11 月 17 日李凌在
辽宁省女子监狱（大北监狱）被迫害致死。 

对于李凌的死，沈阳大北监狱、古塔区政法委陆飞
及举报她的恶人都是主要的凶手。这里正告迫害李凌的
凶手：你们要为李凌的死负责！你们的罪行将被广泛曝
光，在道德与良知上，陆飞等人将受到世人的谴责！ 

 

大法使我身心健康 
我坚修大法心不变 

文/辽宁锦州大法学员   
【明慧网】1996 年 3 月初，我喜得法轮大法。得

法前，我有过 20 年的肝病，曾访遍了有名的中、西医，
用过各种偏方，都无济于事，年年治病，骨瘦如柴的我
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困难。 

修炼大法的第三天的晚上，梦中看到有人用斧子往
肝部戳了一下。第四天，久病的感觉没有了，我全身轻
松，有精神，而且一天比一天好。至今 8 年多，病从
来没有反复过，我也没再吃一片药，给国家省了近十万
元的医药费。别人每年都去单位报销药费，我从来没有
医药费需要报销。单位的同志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大法炼
好的，都觉得大法神奇。那时很多人都来学法轮大法。
大法不但净化了我的身体，还净化了我的心灵，我按“真
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的人。 

现在大法弘传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几亿人在学。可
是江××出于小人的妒嫉心，对中国大地上一批最善良
的人开始進行残酷的迫害，制造出假新闻蒙骗世人，摧
毁了人类善良的道德规范，剥夺了人信仰“真善忍”的
权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由于我坚定修大法，邪恶之徒对我百般刁难：公安、
派出所、街道的人把我关起来，拳脚相加，找来报社来
采访，让我说假话。我是修“真善忍”的，当然不能说
假话。大法救了我们命，我能放弃吗？ 

在拘留所里灭绝人性的恶警对待无辜的大法弟子
屡施残暴手段，打得我遍体伤痕，手铐進肉里，恶警也
不给放松。他们不让大法弟子睡觉，长期罚站、关小号
让、唆使犯人殴打学员。中国宪法规定人有信仰的自由，
江××是破坏宪法、侵犯人权的罪魁祸首。 

真理是压不倒的，好人会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江
氏及跟随它迫害法轮大法的中国高官们因犯有人权罪，
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被告上国际法庭，
已在多个国家被起诉。奉劝那些受骗的世人，接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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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自焚”案中的“世界之最”

 “最耐烧的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天安门

“自焚”事件中王进东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放在两

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喝汽油最多的人"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电

视录像中，“自焚”事件中的刘葆荣称喝了半瓶大号

雪碧瓶里的汽油却不中毒（喝汽油量达每公斤体重

7.5克即可导致人死亡）。  

 “最'幸运'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节目是能在天安门“自焚”突发事件中唯一近距离录

制到清晰特写镜头的电视台。  

 “消防设备最完备的警察”——北京天安门巡逻

的警察设备最完备。在“自焚”突发事件中，天安门

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拿出20多个灭火器，还有灭火

毯，当时附近只有两辆警车，说明每个警车要装备十

几份灭火设备。 

 “治疗烧伤最离奇的方法”——北京积水潭医院

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防护允许记者

近距离采访，并把烧伤者裹得严严实实(通常大面积

烧伤病人在无菌室隔离，烧伤处裸露)。 

《绝处逢生》热销 英文版即将问世 
【明慧网 2004 年 12 月 8 日】来自台湾益群书店

股份有限公司消息，明慧丛书之一的《绝处逢生》自

今年 7 月出版发行以来销售很好，第一批销售一空，

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要，已赶印了第二版。英文版

《绝处逢生》将于 2004 年底节日期间上市。《绝处逢

生》采编了八十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

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

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

健康的修炼生涯。记者了解到，众多读者受益于阅读

此书，真正了解了法轮功修心健体的真象，许多被病

痛逼到绝路上的人，为自己的人生重新敞开了希望的

大门。一位读者在给明慧丛书编辑部的电子邮件中

说：“我想告诉你们：我爱你们。”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古城的诉说                 世界需要真善忍 

自费印制                     诚心相送                     敬请传阅 

的教训，分明是非，不要为了一时的名利地位跟随江氏
迫害善良的人。到头来，自食恶果。 

锦州市洗脑班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内幕 
1999 年江氏出于一己之私，不顾众多百姓和政府

官员的反对，一手发起了一场针对无辜炼功群众的迫害
运动，几经运动的中国一瞬间再次陷入运动的黑云当
中。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矛头，指向的是一群"打不
还手"、"骂不还口"的气功修炼者。"洗脑班"这一新名词，
也成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迫害善良、迫害好人、迫害妇
孺老幼的历史佐证。 

1999 年锦州市古塔区洗脑班 
1999 年 11 月，锦州市古塔区区委、区政府、古

塔区公安分局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锦朝路
路旁的锦州市收容所的二楼成立了锦州市古塔区洗脑
班。古塔区辖区内各派出所不断把進京上访的法轮功学
员送進古塔区洗脑班進行迫害。 

古塔区洗脑班主要参与者：古塔区公安分局法制科
科长卢少川（现已调离）、古塔区妇联主席柴××、古
塔区宣传部的王绍辉、锦州党校教员魏×等等。 

每天白天他们强迫法轮功学员上洗脑课，对不放弃
信仰的学员進行威胁恐吓，破口大骂、体罚、打耳光、
电棍电、皮带抽、拳打脚踢。 
下面是几个迫害案例： 

案例一 
王英华：男，40 岁，锦州东车辆段货修车间职工。 
99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锦州古塔公安分局法制

科科长卢少川问王英华为什么不看那些书（诽谤大法的
书）？王英华说不看。卢少川便叫保安把王英华带到办
公室，强迫王英华脱了鞋站在水磨石上。卢少川一边大
骂，一边拿王英华的旅游鞋照王英华的脸部抡起胳膊狠
狠的打了六七十下，然后在茶几上，又抡起胳膊狠命的
打王英华的手和脚，又逼王英华马步站桩半个小时。 
    古塔公安分局 110 巡警王宾（音）用皮鞋不断踹
王英华的小腹处，连王宾自己的皮鞋都踹坏了。接着又
叫王英华头顶墙，中间夹着纸，纸掉下来就打，一直顶
到深夜。 

案例二 
李中杰：男，20 多岁，大法学员；吴艳秋：女，

40 岁，锦州石化天元集团公司沥青分厂技术副厂长。 
李中杰因不看墙上的学习制度，卢少川上去就是一

个耳光，接着和其他警察一起劈头盖脸的打李中杰，又
把他的胳膊一只朝上，一只朝下在身后绑在一起，捺在
地上打，看不够劲，卢少川脱下皮鞋，拿着皮鞋照李中
杰的头部狠狠的打。之后，卢少川又把他弄到办公室，
脱掉鞋子，用电棍电他的两脚和下颏。一个多小时，李
中杰被打得两眼青紫，松开绳子时，胳膊已经不会动了。 

后来吴艳秋写了一份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使她
如何受益的体会交了上去。第二天下午，卢少川把吴艳
秋推到一个没人的办公室，和另一个警察对她拳打脚

踢。打倒后，拿来绳子把吴艳秋绑上（一只胳膊在上，
一只胳膊在下，绑在身后），卢少川用重拳猛击吴艳秋
的胸上部，又拿来电棍电。当天晚上吴艳秋发高烧、胸
部疼痛（胸骨被打伤）。  

案例三 
徐慧：女，52 岁，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车间质检员。 
当徐慧表示不放弃信仰，仍要向不同的政府部门反

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时，便遭到卢少川毒打。卢少川强
令她赤脚站在水磨石地上，拿起电棍电她的下颏和脚
背，一边电一边逼问还炼不炼？后又用皮带抽她，用电
棍电她的下颏，火星四溅。然后罚她马步站桩。徐慧的
手被打得不断的向外渗血，下颏被电起几个大泡。 

案例四 
王平：女，40 岁，大专文化，锦州女儿河纺织厂

劳资处干部。 
在洗脑班登记时，王平因回答继续炼时，被卢少川

打耳光。当天晚上，卢少川把王平和孙亚芬叫到临时办
公室，又问：“炼不炼？”当回答：“炼”时，卢少川指
使古塔公安分局 110 巡警王宾打骂王平。卢少川打了
一阵子孙亚芬耳光后，把孙亚芬用绳子绑上（背铐式）。
解开绳子后又罚王平、孙亚芬蹲马步，回到原住处和陈
秋艳、孟书桂一起顶墙，大约快到半夜才让睡觉。 

更多迫害案例由于篇幅原因从略。 
学员在洗脑班不但遭到迫害，同时在经济上也受到

勒索。不管学员在洗脑班呆多长时间，伙食费一律 300
元，一分不少；临走时还要交管理费 500－1000 元；
街道还逼学员家属交 3000－5000 元的保证金；同时
逼迫单位交 3000－5000 元的罚款，这些钱通常还扣
在学员身上。 

通过古塔区洗脑班，我们可以清楚透视江××
一手发起的，这场针对无辜炼功群众的镇压运动的
邪恶本质，他们才是真正的害人凶手，他们才是真
正的祸国殃民。  
   

小故事两则 
（一）看守所干警的感叹 

东北某看守所多名管教在午休时打扑克，其中
一管教手机丢失，多次寻找仍无下落。此管教情急
之下大声喊：“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我的手机能丢
吗？！这是什么世道？好人被关监狱，小偷是英雄。” 

（二）沈阳观众的惊喜 
2004年11月20日星期六晚8点，“北京卫

视”被插播法轮功真象电视片《风雨天地行》。
一些沈阳观众在当地收看了此节目，在惊喜观看
之余，人们奔走相告：“电视正面演法轮功
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个大骗局！××党掩
盖事实真卑鄙！”“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星期
一，在沈阳某公司，一位女士说：“我丈夫的同
事都看到了，他说看了30来分钟呢！’” 


